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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拟与关联方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集团公

司”）、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公司”）、西藏中金新

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新联”）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

预计总额为 4,500 万元，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公司监事王川任雅

化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部经理；公司监事巴桑顿珠任中金新联董事，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情况，结合 2021 年前期实际发生的关联交

易情况，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新增 2021 年度与关联方雅化集团公司、雅化

公司、中金新联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其中与雅化集团公司和雅化公司关联方预

计新增关联交易为 1,200 万元，与中金新联关联方预计新增关联交易 3,500 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元，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定价原则确定。去年同类采购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6,347.28 万元，同类销售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12,340 万元。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 2021 年 10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王川任雅化公司总经理；

公司监事巴桑顿珠任中金新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后，与同一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已超出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二）预计新增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2021年

度原预

计金额 

新增预
计金额 

调整

后 

2021 
年度 

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四川雅化实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雅化集团绵

阳实业有限

公司 

炸
药 、

管

类 、
索类 

市场
价格 

2,000 1,200 3,200 1,934.84 1,449.62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西藏中金新

联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 

炸

药 、

管
类 、

索类 

市场

价格 
2,500 3,500 6,000 3,511.75 1,764.3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 
金额 

截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截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品 

四川雅
化实业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雅化集

团绵阳
实业有

限公司 

炸药、
管类、

索类 

1,449.62 2,500 23.61%  -40.02% 

2020 年 4

月 25 日
披 露 的

《 关 于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 
（ 编 号

2020-

021）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西藏中

金新联

爆破工
程有限

公司 

炸药、

管类、
索类 

1,764.39 2,300 2.35% -23.29% 同上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由于公司生产线产量的提升和 2020年西藏地区民爆市场对产
品结构需求调整，导致公司 2020年民爆产品对外采购量、销

售量与年初预计的数据有较大差异，对公司 2020年业绩存在

一定的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由于 2020年受疫情影响，导致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关联采购以及关联销售

西藏中金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年初
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 2020年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未出现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欣 

注册资本：115,256.252 万元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永兴大道南段 99 号 

成立日期：2001 年 12月 25日 

雅化集团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2020 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695,656.13 764,397.42 



净资产 513,075.42 568,155.47 

营业收入 325,015.85 212,443.73 

归母净利润 32,384.33 33,012.19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道路货物

运输（含危险货物）；水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爆破

作业；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危险化学品仓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包装装

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

纸制品销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安全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工器材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有色金属铸造；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报关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雅化集团公司为本公司股东雅化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五）项的规定，公司与雅化集团

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以往年度的执行情况，所有

交易均能按照交易合同约定履行，提供的产品质量较好，供货及时，能够满足

本公司的需求，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雅化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川 



注册资本：17,710 万元人民币 

住所：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 

成立日期：1998 年 05月 11日 

雅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2020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72,048.31 73,961.61 

净资产 56,199.68 59,906.63 

营业收入 44,999.70 25,742.29 

净利润 10,178.23 7,689.48 

主营业务：民用爆破器材的生产、销售。电镀及金属表面加工处理，金属

材料加工，技术服务及咨询；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租赁及维修；钢材、

建筑材料销售，环保设备制造、安装；自有房屋租赁；装卸业务；进出口贸易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中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雅化公司高管王川任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项的规定，公司与雅化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以往年度的执行情况，所有

交易均能按照交易合同约定按时履行，提供的产品质量较好，供货及时，能够

满足本公司的需求，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雅化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西藏中金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运杰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孜孜荣村 

成立日期：2011 年 06月 07日 

中金新联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2020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4,741.94 14,762.08 

净资产 5,100.17 5,243.45 

营业收入 10,450.89 7,730.45 

净利润 167.21 37.97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爆破设计施工、安全监理、安全评估（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8 日），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爆破技术咨询与爆破技

术服务；现场混装多孔粒铵油炸药、现场混装乳化炸药生产；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公路工程设计、施工；矿产资

源开采、采掘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

制的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

为准） 

与公司关联关系：本公司监事巴桑顿珠任中金新联董事，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10.1.3 第（三）项的规定，公司与中金新联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以往年度的执行情况，所有

交易均能按照交易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货款，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中金新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公司主要向雅化集团公司、雅化公司及子公司采购炸药、管类、索类等

产品，向中金新联销售炸药、管类、索类等产品。 

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参考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充分做好比质比价，寻找

最优方案。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

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

利、等价有偿、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 

（二）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将适时与关联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关联交易的合同

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够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产业优势，

有利于资源整合，促进专业化管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效率最大化，是合理

的、必要的；一定程度上亦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确保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上述关联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

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公司相对于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进行。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因市场需求增长和成本控制考虑，向关联方四川雅化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采购炸药、管类、索类等专项交

易，以及向关联方西藏中金新联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销售炸药、管类、索类等专

项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产生，符合公司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

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

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符合公司正常

经营计划。 

我们同意将《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拟新增 2021 年从关联方采购商品、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交易额度，交

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议案经出席董事会有表

决权的非关联董事过半数审议同意，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此次议案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实现，同时也考虑

了公司生产经营实际和公司中小股东意愿，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情况。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 月 28 日 


